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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倡收緊保釋者「行動限制令」
質疑發手令後6個月始定義為「潛逃者」太寬鬆 鄧炳強：平衡執法權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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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例草案審議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明確草擬該條例的
一項重要原則，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權。在

昨日審議期間，鄧炳強多次提到，條文是在嚴懲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及維護港人權利之間取得平
衡。
《條例草案》提出，警方可為違反國安罪行的

保釋者施加限制，包括向法庭提出申請「行動限
制令」，限制保釋者在指明地方居住、聯絡指明
人士等。會上，多名議員認為有關內容「不夠
辣」。
議員林健鋒指出，過往有不少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人，在申請保釋後潛逃，故很多人都反映應為有關
條文「加辣」。議員楊永杰認為，疑犯若在保釋期
間成功潛逃，可能面對的風險比被拘捕再加一年監
禁都小，因此會想盡辦法潛逃，「政府會否考慮設
計一些電子設備，例如電子腳鐐來監控。」

不考慮加入電子腳鐐
鄧炳強回應表示，特區政府現階段未考慮設計
一些電子設備、電子腳鐐，就是考慮目前香港情
況以及有關人權情況。

楊永杰倡將延長期定為3個月
楊永杰又表示，《條例草案》指行動限制令

有效期3個月，之後要向法庭申請延長，每次1
個月，為何不可以將延長期定為3個月，以免經
常申請。鄧炳強在回應時坦言，如果從執法人
員便利來說，有效期若為一年會最便利，但從
執法人員便利和人權平衡點上，「首先3個月，
之後延期每次 1 個月，在平衡方面似乎會更
好。」
《條例草案》指明，潛逃者須同時符合5項標

準，包括在某人被控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案
件中，裁判官已根據《裁判官條例》發出手令將
該人拘捕；已採取合理步驟將發出該手令一事通
知該人，或保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該人已知悉該
手令（例如通緝令）已發出；發出該手令後的6個
月時間已屆滿；該人仍未被帶到裁判官席前；保
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該人並非身處特區。多名議
員認為條文所訂的6個月時間過於寬鬆，有如「用
條麻繩綁住自己雙手」。
鄧炳強解釋，該部分立法原意是針對潛逃

者，要讓潛逃者知道潛逃是要付出代價的，例
如護照會被取消等，因此首先要確保採取措施
的是真的潛逃者，發出手令後要給予合理時間
讓他們知道已發出手令，以及回來自己面對刑
責。經過評估，若6個月不回港，潛逃者回來的
可能性很低，然後再施加這些情況來處理潛逃

者。

周浩鼎：免潛逃者有時間調走資金
議員周浩鼎表示，理解6個月的限制是給予潛逃

者的機會，惟據他的觀察，許多潛逃者一離開香
港即大放厥詞，行為非常惡劣，「既然如此，政
府已可確定該人已屬潛逃者，並基本上已判斷不
會再回來，若滿足其他條件，便應該採取相應措
施，從而避免潛逃者有時間對這些措施作出反
應，如調走資金等。」
議員葉劉淑儀亦指，許多潛逃者一到外地便唱

衰香港，甚至參加反中亂港活動，因此她覺得6個
月的限制沒有必要，「只需要政府合理地相信該
人已潛逃，即可採取措施。」

管浩鳴：我是牧師，政府比我更慈悲
陳克勤、陳紹雄、黎棟國、謝偉銓等人亦認

為，了解政府是「菩薩心腸」，希望給予潛逃者
機會，但在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下，不應
在條例中太寬鬆對待，令後面限制他們行為的
措施更容易順暢地執行。管浩鳴更笑言：「雖然
我是牧師，但我覺得政府比我更加慈悲。」
鄧炳強回應表示，已聽到多位委員的意見，相

信特區政府會再檢視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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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 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中
建議，因應危害國家安全情況，可限制被捕人諮詢
個別律師，以及在被拘捕後48小時內不可諮詢任
何律師。特區政府律司司長林定國昨日解釋，有關
限制是防止有人通風報信，加速危害國家安全。
議員周浩鼎在昨日會議上提問，指何以被捕人在
羈留調查期間要受到有關限制，但當上庭時或後續
期間就沒有，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解釋：
「（條文）中心思想是那律師，你不是真心要諮詢
使用法律服務，其實是利用這機會毀滅證據、通風
報信、妨礙別人工作，甚至叫別人加速危害國家安

全工作。目的是很狹窄，針對羈留期間做。」
林定國補充，該兩條條文應用於不同情況，舉

例若當局可以明確指名道姓某一名律師與被捕人
會面，可能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就可以利
用「限制諮詢個別律師」的條文，若知道被捕人
有很多同黨，可能包括律師，但未能指名道姓，
「限制諮詢所有律師」的條文就能確保不會出現
通風報信的風險。
議員楊永杰認為48小時的限制太短，「可否再

加多一點，延長羈留期間再加7天？」保安局副秘
書長廖李可期回應表示：「可能警方收到資訊，

知道有律師會與該人有非法行為或影響案件的行
為，但又不知道是哪個律師。是讓警方有時間找出
究竟是哪個律師，如果到他找到後，該人要求見該
律師，就可跟從之前的程序不讓他見個別律師。」

港列明48小時限制 比其他司法區更清晰
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補充，該兩條條文

中，其中一條條文限制正被調查者在48小時內諮
詢任何律師，另一條文限制被捕者在被羈留期間
諮詢個別律師，後者並沒有48小時的限制。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樂逢源表示，其他司法

管轄區都有相關限制，部分沒有明確規定時限，
而香港寫明限制48小時比其他司法區更清晰，可
令市民安心。
議員黃英豪質疑有關條文只針對律師事務所，
但未包括大律師或大律師事務所，而律師行有相
當部分是有限合夥，「一人做事一人當。為何一
個律師有問題，你全間律師行也不准諮詢？」署
理首席政府律師梁文豐回應說：「事務律師與大
律師有分別。大律師即使在同一事務所也是個別
行事，但在事務律師行，確實作為整體之間有可
能共同承擔責任。」

研被捕後48小時內不可諮詢律師 楊永杰：期限太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藍松山）立法
會法案委員會連續第四日審議《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針對危害國安
罪行的被捕人，《條例草案》提出可
延長羈留期。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說，延長羈留首先要有必要性，
特區政府才會提出，除了要提供理
由，亦會由司法機關把關，顯示特區
政府非常尊重和關心被告人的權利。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政府要平衡警
方的調查和保障人權。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提出可
延長羈留期，在現有48小時羈留期的
基礎上可向法院每次提出申請，延長
不超過7天，總羈留期申請延長不超過
14天，即最多羈留16天。議員楊永杰
認為，現時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愈來
愈複雜，應為羈留期保留彈性，認為
不必為羈留期設立總時限。
鄧炳強回應表示，在考慮香港實際
情況，包括警方過去調查涉及國安的
案件，再參考外國經驗，加上要保障
被捕人權利後，相信延長14天羈留期
是平衡各方面後最理想的時限。

林定國：條文已平衡所有元素
林定國提到，即使被捕人未必有機

會檢視所有警方需要保密的資料，但
可尋求律師協助，律師可代為向法庭
陳述反對延長羈留的理據，故條文已
平衡所有元素。如果被捕人借機拖
延，只會進一步加長其羈留期，他不
相信在常理下被捕人會希望自己繼續
被羈留。
有議員擔心羈留期時間太短。議員
吳秋北認為，被捕人所為可能會導致
整個社會甚至國家生靈塗炭，所以案

件通常都是複雜、難以取證，問到延長羈留期
的標準是否基於調查能力、本身的經驗。鄧炳
強表示，香港國安法至今實施3年，其間累積經
驗，經驗總結，相信14天應該足夠，都要平衡
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及對人權的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昨日閉
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昨日在接受大文集團全媒體訪問時表示，對今年
參加兩會感到特別興奮和光榮。今年是新中國成
立75周年，與此同時，香港特區立法會相關法案
委員會開展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的討論。她
擔任這兩項公職，雖因相關工作而需要在全國兩

會期間來回香港飛了五次，但就感到非常榮幸。
梁美芬表示，身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

特區立法會議員，有責任將國家賦予香港這麼
重要的職責，即授權給香港去保護國家安全而
立法做好，這是對14億人民一個重要的歷史任
務。
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全國兩會期間參加了十

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香港代表團審議，與會的
梁美芬引述丁薛祥副總理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有迫切性，希望香港可以盡快完成。身為
一位大學法律教授和香港大律師，她直言每次見
到國家領導人，在他發表重要講話或者會見的時
候，那種愛惜普通法的關懷和支持，都令自己深
感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藍松山）立法會相關法
案委員會在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有
關向法院申請延長羈留期的程序時，議員葉劉
淑儀擔心，警方在拘捕被捕人後，「如果忽然
間打風，你都知我哋有時忽然間掛八號風球掛
得好急嘅。」若因假日法庭休庭等原因，未能
在限時內向裁判官申請延長羈留期，意味着被
捕人將獲保釋，屆時可能「焗住要放人」。署
理首席政府律師梁文豐表示，司法機構假期也
會開庭處理延長羈押的事宜，相信可順利處理
有關問題。
議員黎棟國表示，假設警方拘捕時間為公眾

假期，如大年初一，裁判法院年初四才開庭，
意味着已超過被拘捕48小時，即使由警司級或
以上的警務人員向裁判官提出要求延長羈留
期，裁判官也未必能在公眾假期期間處理相關
事宜，就會超過警方扣留被捕人的權力，「個
鐘一響，咪焗住要放人？」
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回應時坦承，
如果警方在48小時內未能取得裁判官的延長羈
留令，理論上警方是沒有權力再扣留被捕人。
梁文豐補充，司法機構假期也會開庭處理延長
羈押的事宜，是一直行之有效的機制，相信未
來可以順利安排。

司法機構假期照開庭
處理延長羈押事宜

京港來回飛5次 梁美芬：參與審議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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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與同事有商有量林定國與同事有商有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議員開會認真投入議員開會認真投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議員用手機查閱資料議員用手機查閱資料，，工作細心工作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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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閱讀文件一絲不苟議員閱讀文件一絲不苟，，用熒光筆標示重用熒光筆標示重
點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鄧炳強認真聆聽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